
湛江市财政局文件
湛财库〔2017〕44号

关于批复2016年度市级部门决算的通知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本级）： 
《湛江市2016年本级（含湛江开发区）决算草案》已经湛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新预算法》和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经对你部门（单位）报送的2016年度部门决算进行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核定你部门（单位）2016年度上年结转和结余795.85万元（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下同），本年收入4,778.42万元，本年支出5,074.52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结余分配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499.75万元。

二、核定你部门（单位）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和结余425.37万元，本年收入3,297.33万元，本年支出     3,581.43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41.27万元。

三、核定你部门（单位）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和结余24万元，本年收入 1,481.09万元，本年支出1,493.0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2万元。

四、核定2016年度核拨你部门（单位）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万元。

五、请你部门（单位）在收到本文后于9月10日前，依据市财政局批复的部门决算（见附件1）对所属各预算单位进行批复。批复时，不得随意进行单位之间的决算数据调整及预算科目、收支项目间的数据调整。

六、部门决算批复后，若发现原上报数据因账务处理或报表填列有误，或因审计事项确需对已报送并批复的决算数据进行调整的，应及时调整次年的账务，并在次年决算中将调整数据所依据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规定，以及调整单位、科目、金额和调整原因作出具体说明，原则上不调整当年的决算批复数据。

七、依法公开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要求，请你部门（单位）统一在2017年9月17日按照以下要求公开本部门决算信息及“三公”经费信息。1.市直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本部门门户网站（首页明显位置）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信息（具体详见附件2《2016年度湛江市直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规范》中涉及的8张部门决算表格及相关说明），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市直部门要设立预决算公开专栏，汇总集中公开信息，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2.没有门户网站的市直部门，应在政府的门户网站“信息公开-财政信息”专栏上公开。3. 涉密事项多的部门，应加强研究预判，将公开内容报市保密局审批同意后才能公开。4. 信息公开后，各部门要将《2016年度市级部门公开工作情况确认表》（见附件3）于9月24日前报送市财政局对口管理科室，市财政局对口管理科室将逐一核实各部门信息公开情况。4.信息公开后，请密切关注社会舆情反应，并于9月27日前及时将公开情况书面材料报送市财政局对口管理科室。

八、为做好市级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市级部门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效果，根据《关于做好2016年度部门决算批复及公开工作的通知》（粤财办〔2017〕29号）的要求，市财政局制定了《2016年度湛江市直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规范》（见附件2），请各部门（单位）自行公开本部门决算及“三公”经费信息时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公开。

附件：1. 2016年市级部门决算批复表

2. 2016年度湛江市直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规范

3. 2016年度市级部门公开工作情况确认表

湛江市财政局

2017年8月30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

  抄送：市保密局。

———————————————————————————————

  湛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8月30日印发 

———————————————————————————————

                                                校对：梁国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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